个人起名协议书
甲方：济南瑞祥信息策划中心

乙方：
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，达成如下协议：

本协议签订后，甲方应按照乙方提出的要求，向乙方推荐人名起名方案。

1、 本协议的全额费用为(  )元人民币。无其他任何费用。其中包括起名

费（  ）元，人生美好建议(  )元。乙方应于签订本协议之日起，1个
工作日内向甲方支付全额费用。

二、1.在取名过程中，如果经甲方定出方案后，乙方如有其他考虑要求

      及希望，可双方商议，取新的名称方案。

2. 如乙方有新的想法和方案，即可随时提出，由甲方推荐吉祥的名称，直到乙方满意为止。

3. 如果乙方提供名称，甲方负责判断并出具意见，甲方不另收判断费。
       4. 如果乙方未能在甲方连续2次提供的所有方案中挑选到乙方认可的名

        称，甲方将不再推荐名称；但乙方可推荐名称由甲方判断并出具意见， 

               甲方对此不向乙方另收判断费。

三、取名设计程序

      1. 乙方对甲方有整体了解后，可填写“个人起名申请表”。

      2. 为达到应有效果，乙方应在甲方起名之前，表达清楚希望和要求，以便双方有效沟通。甲方确保起名方案，符合乙方要求，如果甲方没有满足乙方提出的要求，甲方全额退款。如果甲方满足了乙方起名前提出的要求，乙方仍不满意，甲方不予退款，

      3. 甲方在收到全额费用后，3天到一周内提交名称方案。 

      4. 收到方案后四周内如无反馈，则视为乙方满意且已通过名称检索或标

         识查询。但收到方案后四周内，如果乙方表示不满意，则甲方应在3

         天内提交商标名称方案。

四、本协议及乙方根据本协议向甲方提供的任何信息均为保密信息，甲方

     严格保密，未经乙方书面同意，甲方不得将保密信息披露给任何第三

     方或将保密信息用于除本协议规定的目的以外之其它目的。

五、 本协议一式两份，双方各执一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六、 本协议自双方授权代表签字后生效。

甲方：济南瑞祥信息策划中心              乙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
代理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代理人签字：
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